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歳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（款）   1  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（項）   1  保留地処分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目）   1  保留地処分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 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継 続 費 及 び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節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調  定  額 │収 入 済 額│不 納 欠 損 額│収 入 未 済 額│             備          考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繰 越 事 業 費│   計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財 源 充 当 額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分 │ 金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事業収入      │    74,572│     6,05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80,6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85,896,590│    85,896,59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保留地処分金  │    74,572│     6,05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80,6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85,896,590│    85,896,59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留地処分金  │    74,572│     6,05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80,6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85,896,590│    85,896,59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保留地処分 │    80,628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85,896,590│    85,896,59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1 保留地処分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,896,5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│     6,500│   △5,2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00,00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6,500│   △5,2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00,00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地籍整備推進調│     6,500│   △5,2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00,00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査費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地籍整備推 │     1,3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00,000│     1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1 地籍整備推進調査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1,3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進調査費補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助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繰 入 金      │   185,05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85,057,00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他会計繰入金  │   185,05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85,057,00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入金│   185,05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85,057,00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一般会計繰 │   185,05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85,057,000│   185,05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185,05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入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│       100│    85,113│    89,339,000│   174,55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74,552,841│   174,552,84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│       100│    85,113│    89,339,000│   174,55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74,552,841│   174,552,84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繰 越 金      │       100│    85,113│    89,339,000│   174,55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74,552,841│   174,552,84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繰  越  金 │   174,55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74,552,841│   174,552,84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1 前年度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,213,8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 平成２７年度繰越明許費充当繰越金    89,339,00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諸 収 入      │         3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市預金利子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市預金利子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預金利子   │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50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1 預金利子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9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雑    入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雑    入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保留地処分 │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金分割利子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延滞金、加算金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及び過料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延 滞 金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延  滞  金 │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 入  合  計   │   266,232│    85,969│    89,339,000│   441,54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446,806,940│   446,806,94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 312 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 313 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歳 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目）   1  一般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 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                   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継 続 費 及 び│予備費支出及び│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支 出 済 額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不  用  額│             備          考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繰 越 事 業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計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繰 越 明 許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繰    越    額│流 用 増 減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分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金   額 │              │事 故 繰 越 し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総 務 費      │    75,38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75,38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60,298,7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15,090,21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  │    75,38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75,38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60,298,7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15,090,21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  │    75,38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75,38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60,298,7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15,090,21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32,000│        7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60,000│ 1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,710,75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（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務所）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 給    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33,230,000│    28,451,19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,778,804│  2 -  2 一般職職員給料 5(2)名        28,451,196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3 -  1 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 職員手当等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21,809,000│    17,401,64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,407,356│       3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962,992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4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451,32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10,878,000│     7,889,24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,988,757│       5 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1,092,00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6 超過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245,49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 災害補償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10,000│       7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6,52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8 特殊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7 賃      金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660,000│       659,21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790│       9 住居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,00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10 地域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71,3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9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5,41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24,584│      14 児童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,00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4 -  3 職員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7,335,94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1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783,000│     1,007,661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75,339│       4 職員共済組合追加費用             482,964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5 職員共済組合年金給付分追加費用     2,49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2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09,000│       267,79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41,201│       8 地方公務員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67,833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19 -  1 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968,66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3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550,000│       505,44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44,560│           総合事務組合退職手当負担金 (3,968,667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4 使用料及び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17,000│        13,908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,092│ 2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管理事業費           2,588,0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賃借料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務所）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 -  3 非常勤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7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9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5,674,000│     4,018,667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,655,333│           土地区画整理審議会委員報酬 (50,400)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土地区画整理評価員報酬 (21,600)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7 -  1 臨時職員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659,21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一般事務職員賃金 (659,210)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7 公  課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7,000│         6,6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400│  9 -  2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41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1 -  1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9,51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事務用消耗品費 (154,222)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図書購入費 (33,180)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事務所管理用消耗品費 (22,109)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,9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ガソリン代 (58,007)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灯油代 (24,70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プロパンガス代 (25,222)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,0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コピー代 (26,635)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名入り封筒代 (19,440)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 光熱水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7,46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電気代 (496,6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上下水道代 (60,763)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,67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機器等修繕料 (20,040)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車両修繕料 (66,636)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2 -  1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,4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郵送料 (35,54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電話料 (145,862)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74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業務手数料 (4,104)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車検手数料 (8,640)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0 火災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8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1 自動車損害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71,26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3 - 20 警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5,8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機械警備委託料 (375,840)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1 清掃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,6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施設等清掃委託料 (129,600)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4 -  1 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駐車場使用料 (1,200)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有料道路通行料 (1,440)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2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物品借上料 (11,268)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9 -  2 団体補助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50,000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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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歳 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目）   1  一般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 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                   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継 続 費 及 び│予備費支出及び│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支 出 済 額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不  用  額│             備          考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繰 越 事 業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計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繰 越 明 許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繰    越    額│流 用 増 減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分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金   額 │              │事 故 繰 越 し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まちづくり活動推進補助金 (50,000)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7 -  1 公課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6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自動車重量税 (6,600)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事 業 費      │   132,012│    85,969│    89,3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07,3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96,270,183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85,691,8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6,86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49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事 業 費      │   132,012│    85,969│    89,3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07,3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96,270,183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85,691,8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6,86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49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事 業 費      │   132,012│    85,969│    89,3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07,3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96,270,183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85,691,8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6,86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49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8 報  償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72,000│        28,8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43,200│ 1 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業費     196,270,183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（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務所）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9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2,96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,040│  8 -  1 謝礼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80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立会人謝礼金 (28,800)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1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237,000│       140,98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96,020│  9 -  3 特別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6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11 -  1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,74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2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924,000│       590,8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33,116│           事業用消耗品費 (10,370)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図書購入費 (102,379)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3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35,843,000│   102,929,4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32,913,600│       4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,600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写真現像・プリント代 (21,600)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5 工事請負費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40,820,000│    21,523,860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4,844,140│       6 光熱水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63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4,45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電気代 (6,63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12 -  1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7,19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2 補償、補填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129,416,000│    71,053,299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47,456,701│           郵送料 (207,194)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及び賠償金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41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1,2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不動産鑑定手数料 (381,240)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49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2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5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道路賠償責任等保険料 (2,450)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3 -  1 測量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40,578,8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換地杭設置等委託料 (40,578,840)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 調査設計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22,323,6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建物物件調査等業務委託料 (22,323,600)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2 施設維持管理等委託料           3,99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除草処理委託料 (3,996,000)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0 測量委託料（明許）            34,680,96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換地杭設置等委託料（明許）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(34,680,9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3 調査設計委託料（明許）         1,3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建物物件調査等業務委託料（明許）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(1,350,0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5 - 10 道路改良工事費                21,523,86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区画道路築造工事費 (5,109,480)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擁壁・整地工事費 (10,488,960)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その他工事費 (5,925,420)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2 -  1 補償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,087,12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物件補償料 (46,087,124)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0 補償金（明許）                24,966,1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物件補償料（明許） (24,966,175)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58,83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58,83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58,829,9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4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58,83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58,83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58,829,9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,04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元    金      │    47,67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47,67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47,676,4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1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3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47,677,000│    47,676,484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16│ 1 市債償還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,676,48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務所）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3 -  1 公債費元金                    47,676,48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債償還元金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(47,676,48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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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歳 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（款）   3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（項）   1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目）   2  利    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 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                   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継 続 費 及 び│予備費支出及び│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支 出 済 額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不  用  額│             備          考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繰 越 事 業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計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繰 越 明 許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繰    越    額│流 用 増 減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分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金   額 │              │事 故 繰 越 し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利    子      │    11,154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11,15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11,153,47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3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11,154,000│    11,153,47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25│ 1 市債償還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153,4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狭山市駅東口土地区画整理事務所）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3 -  2 公債費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11,153,4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債償還利子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(11,153,47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 出  合  計   │   266,232│    85,969│    89,33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41,54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315,398,926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100,783,07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繰 越 明 許 費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6,867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事 故 繰 越 し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49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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